图书馆场所服务预约和使用规定

为提升图书馆五楼报告厅、培训室和展览厅等服务场所的管理服务水平，保障各项活动有序进行，制定以下规定：
一、预约流程
1.图书馆报告厅、培训室、展览厅等场所服务实行预约制，申请部门应填写申请表（见附件），部门领导审批后，将申请表交至图书馆5楼服务台。
2.为充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，申请表应在活动前至少3天提交申请。
3.填写申请表前，请提前致电图书馆（电话0552-2566595）确认，以避免活动时间冲突。
4.不同部门活动有冲突时，场地使用以申请表时间为准，先到先得；也可以由申请部门自行协调，并及时告知图书馆。
5.活动如有时间变动或取消，应第一时间通知图书馆。
二、使用管理
1.使用部门应指定专人与图书馆管理人员对接，相互沟通协调，共同做好活动和参会人员的管理工作。
2.活动进行前和进行中，使用部门应切实履行对活动内容进行审查的责任，确保活动有益师生成长进步。
3.活动开始前，使用部门应安排人员布置会场、检查设备是否满足需要。
[bookmark: _GoBack]4.使用部门应确保告知全体人员：我校师生使用本人校园卡刷卡或人脸识别进馆，外来人员登记后进馆，在馆内自觉遵守图书馆规则、维护良好的馆内秩序。
5.未经允许，室内音频、视频相关设备及线路不得随意调整，如需调整请联系图书馆管理人员。
6.活动仅限在预约场所的室内进行，使用部门应尽量控制音量，避免对馆内其他读者产生干扰。 
7.爱护公物，爱惜场内设备设施，如有人为损坏，由当事人或使用部门照价赔偿。
8.爱护场地环境卫生，不得带食物入馆，活动结束后垃圾带走、饮料洒落需由当事人自行清理打扫。
9.如活动出现严重安全隐患、严重扰乱阅览秩序等情况，经沟通仍未纠正，图书馆可采取中止活动、拒绝后续申请等措施。
三、验收归还
1.活动结束后，使用部门应将桌椅等物品及时归位并联系图书馆管理人员进行验收，确保室内设备设施完好后方可离开。
2.使用部门应及时将自带物品整理带走，确保不影响下次活动正常使用，如有特殊情况，请与图书馆管理人员联系。
四、联系方式
五楼服务台   0552-2566595



蚌埠工商学院图书馆
2026年4月14日

附件：
蚌埠工商学院图书馆场地服务预约申请表

	申请部门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事由及说明
	（申请事由及相关特殊需要）
	活动人数
	

	申请使用场所
	 第一报告厅(211人)      第二报告厅（352人）
 培训教室(48人)         一楼展厅
 一楼电子大屏
 其他场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使用时间
	1.     年  月  日  时到  时     2.     年  月  日  时到  时
3.     年  月  日  时到  时     4.     年  月  日  时到  时
5.     年  月  日  时到  时     6.     年  月  日  时到  时

	申请部门意见：（需部门领导签字并加盖部门公章）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　月　　 日

	图书馆落实情况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　月　　 日    

	注意事项：
*1.预约咨询电话：五楼服务台  0552-2566595 。本表需申请部门领导签字加盖公章后交到图书馆5楼服务台。
*2.申请使用图书馆报告厅等场地举办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、论坛等活动，申请部门需先报学校审批同意，并将《蚌埠工商学院举办形势报告会和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、论坛申请表》（复印件）附后。
3.申请人已仔细阅读图书馆场所服务预约和使用规定，保证活动内容合法合规，杜绝出现违背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的事件。
4.使用部门在使用图书馆场地期间为责任方，需保障参与人员人身安全，保证设备设施完好，保持卫生环境干净整洁。
5.活动开始前请安排人员布置场地，活动结束后场地还原并及时通知图书馆工作人员检查，配合图书馆做好相关工作。
6.使用部门应负责通知全体参加活动人员，自觉配合使用校园卡或人脸识别从闸机通道进馆。
7.尽量保持馆内肃静，避免影响其他读者学习。
8.活动期间因人为原因造成设备设施损坏，需按规定赔偿。



